附件8

贴息名单汇总意见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根据《2024年广东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贴息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要求，我司对各地级以上市地方金融工作部门提交的复核材料进行汇总核定，具体意见如下：

一、核查汇总情况

各商业银行提供的申报材料中符合贴息资格的企业贷款共有XXXX笔，申请省财政贴息金额共计XXXX元。经我司初核与各地级以上市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复核，结合抽查结果，符合工作指引要求的共有企业XXX家，企业贷款XXXX笔，符合条件的贴息申报总额为XXXX元，实际贴息系数为XXXX，拟核定贴息金额共计XXXX元（名单见附件）。

二、核查汇总意见
经过初核与复核等程序，所提交贴息名单均符合申报要求。建议按照工作指引程序，将贴息名单公示后予以拨款。
附件：贴息名单
XXXXXXX有限公司

                           2024年  月   日

	
	贴息名单
	
	
	

	
	
	
	
	

	序号
	地市
	贷款企业名称（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融资

申请人
	融资申请人手机号
	贷款机构
	首次支取贷款时间

（年月日）
	贷款类型
	授信金额（元）
	贷款年利率（%）
	贴息期限天数
	贴息期间日均贷款余额（元）
	贴息期间产生利息费用（元）
	贴息申报金额

（元）
	实际贴息系数
	核定贴息金额

（元）
	贷款企业账户-户名
	贷款企业账户-开户银行
	贷款企业账户-账号
	核查汇总情况
	汇总核查修正贴息申报金额（如有）

	
	
	
	
	
	
	
	
	
	
	
	
	
	
	
	
	
	
	
	
	
	

	
	
	
	
	
	
	
	
	
	
	
	
	
	
	
	
	
	
	
	
	
	

	
	
	
	
	
	
	
	
	
	
	
	
	
	
	
	
	
	
	
	
	
	

	
	
	
	
	
	
	
	
	
	
	
	
	
	
	
	
	
	
	
	
	
	

	
	
	
	
	
	
	
	
	
	
	
	
	
	
	
	
	
	
	
	
	
	

	注：1、本单位承诺申请表中所填报内容和所提交材料均为真实、完整、合规，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2、地市指企业注册地归属的地级市。
    3、日期填报格式为yyyy/mm/dd，例如2024/03/01。
4、贴息申报金额=日均贷款余额（自企业首次支取贷款日起至贴息截止日的日均贷款余额）*贴息期限天数（自企业首次支取贷款日起至贴息截止日的天数）*贷款日均利率。贴息申报金额最高不超过日均贷款余额的1%，单户日均贷款余额超过1000万元的按照1000万元计算。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5、贷款企业账号为企业的对公账户信息，登记后将以该账户发放贴息。
    6、核查汇总情况：如符合贴息工作指引要求，填“符合”；不符合则填写原因。




